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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ERAN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ICP經營許可證咨詢服務合同
甲方：                                  


法人代表：
地址：                                  


郵編：
電話：                                  


傳真：
乙方：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聯系人：
地址：九龍麼地道南洋中心73室             
電話：(852)68882160
甲乙雙方經過友好協商，本著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意願達成本協議書，並鄭重聲明共同遵守：
協議項目與定義
 1、ICP是指：通過互聯網，向上網用戶有償提供信息或者網頁制作等服務活動。經營性ICP主要是指利用網上廣告、代制作網頁、出租服務器內存空間、主機托管、有償提供特定信息內容、電子商務及其它網上應用服務等方式獲得收入的ICP。
 2、ICP經營許可證是指：互聯網信息服務經營許可證。ICP證是網站經營的許可證，根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規定， 經營性網站必須辦理 ICP經營許可證。
 3、申請ICP經營許可證應符合以下條件：
   3-1經營者為依法設立的公司。
   3-2有與開發經營活動相適應的資金和專業人員。
   3-3有為用戶提供長期服務的信譽或者能力。
   3-4有業務發展計劃及相關技術方案。
   3-5健全的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網站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用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3-6涉及到ICP管理辦法中規定須要前置審批的信息服務內容的，已取得有關主管部門同意的文件。
   3-7國家規定的其他條件。
甲方同意按照本協議（包括本協議附件）的規定及通信管理局等相關部門關於申辦ICP經營許可證的具體要求,履行相關權利義務。
乙方提供的咨詢服務範圍僅限如下：
 1、根據本協議附件約定的範圍，為甲方辦理ICP經營許可證提供相關服務和/或咨詢。具體服務內容為：
  1-1協議期內，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方式，在協議附件約定範圍內對甲方申辦ICP經營許可證的有關問題進行指導和解答。
  1-2在收到甲方按照有關申辦ICP經營許可證的具體要求提供的相關材料後  個工作日內將該材料轉交初審單位等相關單位及部門。
  1-3如甲方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申辦ICP經營許可證的具體要求，乙方將及時通知甲方並在收到甲方修改或補充後的材料之日起  個工作日內轉交初審單位等相關單位及部門。
  1-4如雙方在附件中約定需要乙方提供材料整理服務（如撰寫等）的，在甲方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相關信息、資料後，乙方將根據甲方所提供的具體內容在  個工作日內為甲方進行材料整理工作，並將整理好的材料及時轉交初審單位等相關單位及部門。
  1-5在乙方完成本條所約定的相關服務後，甲方應自行與辦理ICP證的初審單位等有關單位及通信管理局等相關部門取得聯系，按照其要求及規定履行填表、公示、取證等相關義務。必要時，乙方將予以協助。
在後面的文字中，除非特殊約定，均將ICP證簡稱為“證”或“證書”。
 2、本協議的簽訂即意味著乙方有權將甲方申請ICP證的相關服務、資料等轉交或報送初審單位等有關單位及部門。
甲方的責任範圍：
  1、積極協助乙方提供甲方的相關信息及資料，不得為乙方提供虛假、不實或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信息。違反本條規定的責任由甲方自行承擔。
  2、甲方應保證不將乙方提供或制作的任何資料信息泄露給第三方，並保證不得將乙方提供或制作的上述資料信息用於本協議服務範圍以外的任何場合，否則按照本協議金額的10倍對乙方做出賠償。（本條款不因協議的終止而終止）
乙方的責任範圍：
由於乙方過失造成的任何損害，乙方按照本協議最大金額的雙倍對甲方做出賠償。
費用支付：本合同簽訂後，甲方同意按照附件ICP經營許可證咨詢服務內容及價格體系選擇服務內容並支付所有費用（詳見附件一），乙方收到該等費用後提供相關服務。
乙方因辦理本協議約定事宜而發生的通訊、交通等費用由乙方自行承擔。甲方發生的通訊、交通以及向有關單位及部門交納的費用由甲方自行承擔。
甲方已經明確認識到該申請是否成功是由國家政策、甲方自身條件、辦理時間等多種原因決定的，因此本協議的簽訂並不意味著乙方保證甲方ICP證申請成功。如非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ICP許可證申請失敗，乙方要收取約定費用20％的手續費並不承擔任何責任；若由於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ICP許可證申請失敗，乙方向甲方退還甲方已交納的費用（該費用不包括甲方應自行向有關單位及部門交納的費用）。
協議提前解除的約定： 
甲方簽訂本協議後，若提前解除本協議，甲方已支付的費用將不予退還。
乙方免責的約定：
1. 甲方應對申請材料的真實性負全部責任，乙方沒有義務對甲方材料進行審核。如果因為材料不真實或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等造成的一切後果，均由甲方承擔，與乙方無關。因上述行為導致的申請失敗，乙方要收取約定費用20％的手續費。如因上述原因給乙方造成其他損失，甲方應予以賠償。
2. 甲方應自覺地嚴格依法進行網站管理。乙方對於甲方網站內容所涉及之正確性、著作權歸屬，或是其合法性或正當性如何，並不負任何責任。甲方必須保證對其提供的企業域名享有所有權或已獲得所有權人的授權，並且不會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權益。甲方若利用自身網站散布和傳播反動、色情或其他任何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信息，或進行其他任何違法活動，乙方不負任何責任。甲方通過自身網站進行商務活動所引起的經濟糾紛與乙方無關。如因甲方違反上述保證引起的任何爭議，甲方應負責解決。如甲方違反本條款規定的任何義務，給乙方造成損失，甲方應全部賠償。
與本協議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當事人應通過友好協商方式解決。如果協商未成，雙方同意提交乙方主要經營地的人民法院（珠海市人民法院）訴訟解決。
由於法定不可抗力因素或因通信管理局的原因而影響本協議的執行，雙方當事人互不承擔責任。但若因法定不可抗力因素或通信管理局的原因造成ICP申請失敗，乙方將扣除甲方約定費用的20%作為手續費。
對於法定不可抗力的發生，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解除或遲延履行本合同的，應將事件情況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並向另一方提交相應的證明。本協議所稱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並不能避免且對一方當事人造成重大影響的客觀事件，包括但不限於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火災和風暴等以及社會事件如戰爭、動亂、政府行為等。

其他約定
一方變更通知、通訊地址或其他聯系方式，應自變更之日起一個月內，將變更後的地址、聯系方式通知另一方，否則變更方應對此造成的一切後果承擔責任。
本協議若因某種原因失效，或提前解除，或ICP證申請失敗，甲方應將乙方提供或制作的所有材料（包括但不限於紙質存儲的材料和數字格式存儲的材料）歸還乙方或者銷毀，並不得在以後任何情況下使用乙方提供的材料，或模仿抄襲乙方提供的材料的內容，否則甲方應按照本協議費用的10倍金額賠償乙方，並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侵權行為。
因乙方上市、被收購、與第三方合並、名稱變更等事由，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將其權利和/或義務轉讓給相應的乙方權利/義務的承受者。
本協議或者約定若與雙方以前簽署的有關條款或者乙方的有關陳述不一致或者相抵觸的，以此為准。
本協議未盡事宜，雙方另行協商。甲方若需要乙方提供其他產品及服務，雙方應另行簽署其他協議。
協議附件是本協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協議自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後生效，自乙方相關服務和/或咨詢義務履行完畢即告終止。協議正本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授權代表簽字： 　　　　　　　　　　　　　   授權代表簽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ICP經營許可證咨詢服務內容及價格體系 
	序號
	具體服務項目
	相關費用（人民幣元）
	費用構成

	1
	ICP備案
	免費
	-

	2
	ICP經營許可證協辦費用
	2000元/份
(加急另加收4000元)
	材料報送初審單位及廣東省通信管理局審核

	3
	ICP經營許可證協辦費用
	3500元/份
(加急另加收4000元)
	材料收集、整理，報送初審單位及廣東省通信管理局審核


1、經雙方協商一致，甲方應支付給乙方的相關費用總計人民幣        元整； 
具體服務內容及價格明細為：                                               
                                     。
甲方應於本合同簽訂之日起   日內將本條所約定的費用支付給乙方。
2、乙方在收到甲方上述款項後提供約定服務。
2
名稱：時代互聯國際有限公司

電話：(852)68882160

地址：九龍麼地道南洋中心7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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